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子项
	审批
类别
	设定依据
	共同审批部门
	审批对象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1
	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
	无
	行政
许可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第216项：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审批。
	无
	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	

	
	
	
	
	

	
	
	

	2
	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备案
	无
	行政
许可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第220项：商业银行、政策性银行、企业集团财务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、证券公司、信托投资公司、城乡信用联社、金融租赁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备案。实施机关：人民银行。
	无
	企业
	

	
	
	
	
	

	
	
	

	3
	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
	无
	行政
许可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第219项：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。实施机关：人民银行。
	无
	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、社团组织
	

	4
	商业银行、信用社代理支库业务审批
	无
	行政
许可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第210项：商业银行、信用社代理支库业务审批。
	无
	企业
	

	5
	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
	无
	行政
许可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第221项：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。
《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2〕52号）附件2《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》“（二）减少审批部门的行政审批项目”第4项：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。
	无
	企业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6
	《支付业务许可证》核发
	无
	行政
许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第四条：“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……（九）维护支付、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……”
《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10〕第2号）第三条“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，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取得《支付业务许可证》，成为支付机构。……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，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。
	无
	从事支付业务的非金融机构
	初审

	7
	在宣传品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审批
	无
	行政
许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80号）第二十七条：“禁止下列损害人民币的行为……（三）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，在宣传品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……”
	无
	法人
	初审

	8
	装帧流通人民币审批
	无
	行政
许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80号）第二十六条：“装帧流通人民币和经营流通人民币，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”。
	无
	法人、企业
	初审

	9
	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或到境外发行金融债券审批
	无
	行政
许可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第四条：“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下列职责：……（四）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……”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第七十六条：“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…：…未经批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、买卖金融债券或者到境外借款的……"
	无
	企业
	初审





